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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Bank of Qingdao Co., Ltd.*
青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H股股份代號：3866）
（優先股股份代號：4611）

於2019年5月17日舉行之2018年度股東大會
投票表決結果

青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欣然宣佈本行於2019年5月17日（星期五）上午9
時正於中國山東省青島市嶗山區秦嶺路6號舉行2018年度股東大會（「年度股東大
會」）。本次會議採用現場投票（適用於本行A股股東及H股股東）與網絡投票（僅
適用於A股股東）相結合的方式召開。

茲提述本行日期為2019年4月25日的通函（「通函」）。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
所用的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會議出席情況

出席年度股東大會的股東及授權代表合共持有2,912,743,233股有表決權股份，佔
截至年度股東大會日期止本行全部已發行股份約64.588547%。具體出席情況如下
表所示：

分類

現場會議出席情況 網路投票情況 總體出席情況

人數

代表
有表決權
股份數量

佔有表決權
股份總數
比例(%) 人數

代表
有表決權
股份數量

佔有表決權
股份總數
比例(%) 人數

代表
有表決權
股份數量

佔有表決權
股份總數
比例(%)

A股 24 1,761,147,353 39.052515 5 25,041,900 0.555291 29 1,786,189,253 39.607806

H股 3 1,126,553,980 24.980741 0 0 0 3 1,126,553,980 24.980741

合計 27 2,887,701,333 64.033256 5 25,041,900 0.555291 32 2,912,743,233 64.588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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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年度股東大會符合中國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規定。本行董事長郭少泉先生主
持年度股東大會。本行部分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現場出席會議。本行的中
國法律顧問北京市金杜律師事務所律師對年度股東大會進行了見證。北京市金杜
律師事務所、本行的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2名股東代
表及1名監事代表於年度股東大會上擔任投票的計票人和監票人。

年度股東大會的投票結果

年度股東大會採取現場投票和網絡投票相結合的表決方式審議通過了以下議案。
於年度股東大會上提呈的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議案
序號

議案名稱 股東
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股數 比例(%) 股數 比例(%) 股數 比例(%)

1 審議批准
《青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董事會工作報告》

A股 1,786,147,753 99.997677 41,500 0.002323 0 0.000000

H股 1,126,553,980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合計 2,912,701,733 99.998575 41,500 0.001425 0 0.000000

2 審議批准
《青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監事會工作報告》

A股 1,786,147,753 99.997677 41,500 0.002323 0 0.000000

H股 1,126,553,980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合計 2,912,701,733 99.998575 41,500 0.001425 0 0.000000

3 審議批准
《青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財務決算報告》

A股 1,786,147,753 99.997677 41,500 0.002323 0 0.000000

H股 1,126,553,980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合計 2,912,701,733 99.998575 41,500 0.001425 0 0.000000

4 審議批准
《青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利潤分配方案》

A股 1,786,147,353 99.997654 41,900 0.002346 0 0.000000

H股 1,126,553,980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合計 2,912,701,333 99.998561 41,900 0.001439 0 0.000000

5 審議批准
關於聘請青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外部審計機構及
其報酬的議案

A股 1,786,147,753 99.997677 41,500 0.002323 0 0.000000

H股 1,126,553,980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合計 2,912,701,733 99.998575 41,500 0.001425 0 0.000000

6 審議批准
《青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關聯交易專項報告》

A股 1,786,147,753 99.997677 41,500 0.002323 0 0.000000

H股 1,126,553,980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合計 2,912,701,733 99.998575 41,500 0.001425 0 0.000000

7 審議批准
關於青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日常關聯交易預計
額度的議案

A股 375,409,259 99.988947 21,600 0.005753 19,900 0.005300

H股 401,800,000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合計 777,209,259 99.994661 21,600 0.002779 19,900 0.002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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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
序號

議案名稱 股東
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股數 比例(%) 股數 比例(%) 股數 比例(%)

8 審議批准
關於青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股份一般性授權的議案

A股 1,786,147,753 99.997677 20,400 0.001142 21,100 0.001181

H股 1,126,553,980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合計 2,912,701,733 99.998575 20,400 0.000700 21,100 0.000724

註： 上表中「股數」指相關有表決權股份數量；「比例」指相關有表決權股份數量佔出席年度股
東大會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比例。

由於贊成第1至第7各項決議案的票數超過半數，故上述普通決議案均於年度股東
大會上獲正式通過；由於贊成第8項決議案的票數超過投票數的三分之二，故上述
特別決議案於年度股東大會上獲正式通過。

除上述決議案外，本行並無收到任何持有本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3%或以上的股東
提出的任何議案。

於本次會議股權登記日（即2019年5月8日），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年度股東
大會的本行已發行股份總數為4,509,690,000股，包括2,746,655,020股A股及
1,763,034,980股H股。據本行所知，由於若干本行個別股東質押本行股權數量達
到或超過其持有本行股權的50%，因此根據公司章程，須對其在年度股東大會的
表決權進行限制，受限制的股份數目合計為500,862,233股（包括303,980,233股
A股及196,882,000股H股）。據此，除有關本行2019年日常關聯交易預計額度的
第7項決議案外，於年度股東大會日期，賦予股東權利於年度股東大會上就所提
呈的其他決議案投票的股份總數為4,008,827,767股，包括2,442,674,787股A股及
1,566,152,980股H股。

青島海爾投資發展有限公司、青島海爾空調電子有限公司、青島海爾股份有限公
司、青島海爾模具有限公司、青島海爾工裝研製有限公司、青島海爾機器人有
限公司、青島海爾空調器有限總公司、青島海爾特種電冰櫃有限公司、意大利
聯合聖保羅銀行、青島國信實業有限公司、海天（香港）控股有限公司、AMTD 
Strategic Investment Limited、AMTD Investment Solutions Group Limited及青島華
通國有資本運營（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被視為對第7項決議案有重大利益，須就該
決議案放棄投票。上述股東所持A股合計1,410,738,494股、H股1,126,553,980股，
上述股東對第7項議案迴避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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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所披露外，本行概無限制任何其他股東於年度股東大會上就所提呈的決議
案進行投票的情況，亦無其他股東或其聯繫人被視為對年度股東大會中的任何決
議案有重大利益而被要求就任何決議案放棄投票。概無股份賦予股東權利出席年
度股東大會並於會上僅投票反對所提呈的決議案。概無人士於通函中表明其擬投
票反對所提呈的決議案或其將於年度股東大會上放棄投票。

根據相關監管規定，年度股東大會對影響A股中小股東利益的重大事項議案表決
情況進行單獨計票，表決通過了相關議案，具體表決情況如下：

議案
序號

議案名稱
同意 反對 棄權

股數 比例(%) 股數 比例(%) 股數 比例(%)

4 審議批准《青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利潤分配方案》

470,376,440 99.991093 41,900 0.008907 0 0.000000

5 審議批准關於聘請青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外部審計機構及其報酬的議案

470,376,840 99.991178 41,500 0.008822 0 0.000000

7 審議批准關於青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日常關聯交易預計額度的議案

375,409,259 99.988947 21,600 0.005753 19,900 0.005300

註： 中小股東是指除本行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以及單獨或合計持有本行5%以上股份的
股東以外的其他股東。

律師見證

北京市金杜律師事務所黃曉雪律師和劉妍妮律師，對本次股東大會進行見證並出
具法律意見書，認為本行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集和召開程序、出席會議人員資格、
召集人資格以及本次股東大會的表決程序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華
人民共和國證券法》等相關法律、行政法規、《上市公司股東大會規則》和公司章
程的規定，本次股東大會的表決結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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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發末期股息

2018年末期股息（「股息」）派發詳情如下：

本行將向2019年5月28日名列本行H股股東名冊的股東派發股息每股人民幣0.20
元（含稅）。以本行股本總額4,509,690,000股計算，向所有股東派發股息總額為
人民幣901,938,000元。H股的股息將以港元支付，適用匯率為1.00港元兌人民幣
0.872754元（即年度股東大會上宣佈派發股息當日前五個工作日（含年度股東大會
舉行當日）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銀行間外匯市場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的平均值），即
每股派發0.229160港元（含稅）。

股息預計於2019年7月16日（星期二）或之前派發予股東。

對於H股股東，本行已委任中國銀行（香港）信託有限公司為香港的收款代理人
（「收款代理人」），將已宣派的股息支付予收款代理人，由其付予H股股東。收款
代理人預計將於2019年7月16日（星期二）或之前支付股息予相關股東，而相關支
票將於同日以普通郵遞方式寄予有權收取相關股息的H股股東，郵誤風險概由收
件人自行承擔。

普通股股息稅項

根據2008年1月1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與相關實施條例，對
於2019年5月28日名列H股股東名冊的非居民企業股東，本公司按10%的稅率代扣
代繳企業所得稅。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於2011年6月28日頒佈的《關於國稅發[1993]045號文件廢止後
有關個人所得稅徵管問題的通知》（國稅函[2011]348號），境外居民個人股東從境
內非外商投資企業在香港發行的股票所取的股息紅利所得，應由扣繳義務人依法
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但是，持有境內非外商投資企業在香港發行的股票的境外
居民個人股東，可根據其居民身份所屬國家與中國簽署的稅收協議及中國內地和
香港╱澳門間稅收安排的規定，享受相關稅收優惠。

按照上述稅務法規，對於本行H股個人股東，本行一般將按照10%稅率代扣代繳
股息的個人所得稅，但是，倘相關稅務法規及稅收協議另有規定，本行將按照稅
務機關的徵管要求具體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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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香港聯交所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投資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的本行A股股
票（簡稱「深股通」），其股息紅利將由本行通過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按A股股票名義持有人賬戶以人民幣派發。本行按照10%的稅率代扣
所得稅，並向主管稅務機關辦理扣繳申報。如果深股通投資者涉及享受稅收協議
（安排）待遇的，按照《國家稅務總局關於發佈〈非居民納稅人享受稅收協議待遇
管理辦法〉的公告》（國家稅務總局公告2015年第60號）、《關於深港股票市場交易
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16]127號）的規定執行。

深股通投資者股權登記日、現金紅利派發日等時間安排與本行A股股東一致。向
本行A股股東派發股息的詳情及有關事項將適時公佈。

對於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投資者（包括企業和個人）投資香港聯交所
上市的本行H股股票（簡稱「港股通」），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作為港股
通投資者名義持有人接收本行派發的現金紅利，並通過其登記結算系統將現金紅
利發放至相關港股通投資者。港股通投資者的現金紅利以人民幣派發。根據《關
於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14]81號）、
《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中國證監會關於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
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2016]127號）的相關規定：對內地個人投資者通過滬港
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簡稱「滬港通」）、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
（簡稱「深港通」）投資香港聯交所上市H股取得的股息紅利，H股公司按照20%的
稅率代扣個人所得稅。對內地證券投資基金通過滬港通、深港通投資香港聯交所
上市股票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比照個人投資者征稅。H股公司對內地企業投資
者不代扣股息紅利所得稅款，應納稅款由企業自行申報繳納。

港股通投資者股權登記日、現金紅利派發日等時間安排與本行H股股東一致。

對於任何因股東身份未能及時確定或錯誤確定而引致的任何索償或對代扣代繳機
制的任何爭議，本行概不負責。

如本行H股相關股東對上述安排有任何疑問，可向彼等的稅務顧問諮詢有關擁有
及處置本行H股相關股份所涉及的中國內地、香港及其他國家（地區）稅務影響的
意見。

向A股股東派發股息相關事宜，本行將另行發佈實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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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及獲派發末期股息的資格

本行將於2019年5月23日（星期四）至2019年5月28日（星期二）（包括首尾兩天）期
間暫停辦理H股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本行H股股東如欲獲派發股息而尚未登記過戶
文件，須於2019年5月22日（星期三）下午4時30分或之前將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
票交回本行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
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舖。於2019年5月28日（星期二）營業時
間結束時名列本行H股股東名冊之股東均有權獲派發股息。

承董事會命
青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郭少泉
董事長

中國山東省青島市
2019年5月17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郭少泉先生、王麟先生、楊峰江先生及呂嵐
女士；非執行董事周雲傑先生、Rosario Strano先生、譚麗霞女士、Marco Mussita
先生、鄧友成先生及蔡志堅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天祐先生、陳華先生、戴淑
萍女士、張思明先生及房巧玲女士。

* 青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並非一家根據銀行業條例（香港法例第155章）之認可機構，並不受
限於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監督，亦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及╱或接受存款業務。


